附件1：
[bookmark: _Toc474]商品同城同质同价承诺书

北京首都机场商贸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：
承诺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对标店面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为配合北京首都机场商贸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全面实现全品类商品“同城同质同价”的目标，承诺人作如下承诺：
1、 承诺人店面销售所有商品均与对标店面同款商品保持同质同价；新商品一律按照对标店面同款商品定价；
2、 定期与对标店面进行对标，价格变动与对标店面保持同步，一经发现与对标价不符，接受商贸公司处罚，处罚如下：
1、 初次违反该承诺，承诺人支付违约金人民币2万元。
2、 第二次违反该承诺，承诺人支付违约金人民币5万元，并立即停业整顿。
3、 若累计三次违反，将终止与北京首都机场商贸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，并立即退场。



承诺人（公章）：

年   月    日
